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规定
专家论证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）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6年1月16日组织石角镇政府、县相关职能部门代表，以及相关专家等召开了专家论证会，对《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：《管理规定》）进行了咨询论证，对《管理规定》的合法性、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等进行了论证。经研究，现将专家论证意见及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决策事项的必要性论证意见

    根据《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《省物价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》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2013年佛冈县制定的“县城环境卫生服务收费”和“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”执行至今已达12年，依据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最新政策要求及城市文明建设需要，上述两项收费需要合并为一项收费“佛冈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费”，同时，相关收费计算方式、管理行为需要作进一步规范和优化，实现执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。因此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具有必要性。
二、决策事项的可行性论证意见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《管理规定》已依法履行成本监审、听取社会意见、价格听证、风险评估等程序。《管理规定》规定的收费标准与原来收费标准保持一致，未增加居民和非居民的负担。因此，《管理规定》的内容具有可行性。
三、决策事项的科学性论证意见
（一）合法性论证意见

《管理规定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）、《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（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）、《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（粤价〔2002〕384号）、《省物价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粤价〔2013〕112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、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）等文件规定。
（二）合理性论证意见

《管理规定》能够充分考虑佛冈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居民、非居民承受能力，以及结合成本监审意见而制定，收费标准以成本监审为依据，具有客观性，因此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具有科学性。《管理规定》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，也体现了收费政策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的最大保护，《管理规定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（三）预期效果和影响

《管理规定》主要依照上级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而制定。《管理规定》的收费标准与现行收费标准保持一致，同时更进一步规范了日常收费管理行为，《管理规定》的制定不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相关影响均在可控范围。
四、专家论证总结论

《天然气价格及管理事项》已开展风险评估，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点进行了识别和估计，提出了风险防范、化解措施，总体评价综合风险等级为“低风险”。

《管理规定》中的管理事项和收费标准设置合理，符合佛冈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该《管理规定》履行了成本监审、听取社会意见、听证会等程序，制定《管理规定》程序合法合规。原则同意通过对《管理规定》的审查。
五、对专家论证意见的分析研究及采纳情况
专家组意见：1.进一步修改完善《成本监审报告》；2.进一步修改完善《管理规定》；3.相关职能部门、供水企业做好前期宣传、舆论引导、舆情管控和收费公示等工作。
采纳。已修改完善相关材料；已要求相关职能部门、供水企业做好相关前期宣传、舆论引导、舆情管控、收费公示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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